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植物检疫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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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日期：1998-2-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在

植物检疫领域的合作，有效地防止有害生物从一方传入对方并蔓延，保护双方的植物生产和植物资

源，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和科技交流的发展，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本协定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有害生物”，是指任何对植物或植物产品有害的植物、动物或病原体的种、株（品）系、

或生物型。 

（二）“植物”，是指活的植物及其器官，包括种子。 

（三）“植物产品”，是指未经加工的植物性材料（包括谷物）和那些虽经加工但由于其性质或加

工的性质而仍有可能造成有害生物扩散危险的产品。 

（四）“检疫性有害生物”，是指对受其威胁的地区具有潜在经济重要性、但尚未在该地区发生，

或虽已发生但分布不广并进行官方防治的有害生物。 

（五）“限定物”，是指任何植物、植物产品、能藏带和传播有害生物的仓储地、运输工具、集装

箱或其它物品或材料，特别是在涉及国际运输的情况下。 

第二条 

双方应当加强各自国家的有害生物控制工作，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有害生物从一方传入对方。 

第三条 

一方输往对方的任何限定物，均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输往对方的限定物必须符合对方的检疫法规。对输往对方的限定物进行严格检疫，并附有

出口植物检疫证书，证明该批货物不带有对方所关心的检疫性有害生物。 

（二）避免使用草杆、叶子和其它可能被病虫害感染的植物材料作包装和铺垫材料，可以使用纸

及合成材料。运输工具、包装、铺垫材料清洁或者经消毒处理。 

（三）不得将土壤出口或者随货物传带到对方。 

第四条 

各方有权依照本国植物检疫法规，对从对方进口的限定物实施检疫，发现问题时有权对受感染的

限定物进行适当的检疫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及时通知另一方。 

http://www.chinalawedu.com/fagui2006/index.shtm


第五条 

双方可以通过协商加强相互间植物检疫人员在出口检疫方面的合作，检疫人员到对方检疫所需的

费用由有关的货物发货人或收货人承担。 

第六条 

双方同意： 

（一）交换正在执行和新颁布的有关植物检疫法规，包括国家公布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 

（二）相互通报本国病虫害发生及防治情况，特别是病虫害流行及新发生情况。 

（三）开展植物检疫科研合作项目，一方未经对方许可，不得将双方在植物检疫领域合作取得的

科研成果和经验转让给第三方。 

第七条 

双方在植物检疫领域，特别是边界植物检疫方面进行合作，包括建立数据库、采用共同的操作规

程和程序等。 

第八条 

为了解决本协定执行中的实际问题，交流双方在植物检疫方面的科研成果和工作经验，经双方协

商，在对等的原则下，可以派专家互访和轮流在两国召开会议。国际旅费由派出一方自理，专家访问

和会议期间的食宿、交通由东道国负担。 

第九条 

实施本协定的主管部门： 

中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巴方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食品、农业与牧业部。 

第十条 

双方在本协定的适用和解释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应由双方组成的混合委员会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混合委员会人数最多不超过六人，双方人数对等。混合委员会在提出建议的一方会晤，并自建议提出

之日起两个月内进行协商。 

第十一条 

本协定不影响双方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签订的双边协定和多边协定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 

第十二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如本协定期满前六个月任何一方未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

知对方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有效期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一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同

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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